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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以传真及信函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本公司办公

大楼第八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１２

位，实到董事

１０

位，董事雷典武先生和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会议，董事雷典武先生委托董事王治卿先生代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授予独立董事蔡廷基

先生不可撤销的投票代理权。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王治卿董事长主持。根据有关上市

规则关于与关联方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的规定，关联董事王治

卿、吴海君、雷典武、项汉银在就议案（

１

）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关联董事雷典武、项汉银在就议案（

２

）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 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按所持参股子公司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赛科”）的股权比例对上海赛科增资

３０

，

０１７

，

１２４

美元，本公司将分期以等值人民币对上海赛

科出资。

决议二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拟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签

署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陈山油库资产重组项目产权交易合同》，同意本公司向销售

公司出售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沈立强、金明达、蔡廷基和张逸民先生对上述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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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对参股子公司

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召开，审议并批准本公司按所持参股子公司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赛科”）的股权比例对上

海赛科增资

３０

，

０１７

，

１２４

美元，本公司将分期以等值人民币对上海赛科出资。

●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同时按其所持上海赛科的股权比例

对上海赛科增资，本次交易系本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

联交易。

●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石化直接拥有上海赛科

３０％

股权之权益。 因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中国石化及

上海赛科为本公司之关连人士，故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章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香港

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代价将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本次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有

关之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之规定。

●

通过向上海赛科增资，有助于上海赛科的发展。 相关建设项目的完成能够进一步提高上海赛科的综

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

１．

定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在本公告中，下列词语应具有如下所述的含义：

「本公司」

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并于香港交易所主板、上海及纽约上市

「中国石化」

指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香港交易所主板、纽约、伦敦及上海上市

「上海赛科」 指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

指本公司与其控股股东按各自所持上海赛科的股权比例对上海赛科增

资，本公司对上海赛科的增资额为

３０

，

０１７

，

１２４

美元

「关联人（士）」 具有上海上市规则和

／

或香港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控股股东」 具有上海上市规则和

／

或香港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上海上市规则」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上市规则」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香港交易所」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

关联交易概述

为实施“新建

２６

万吨

／

年丙烯腈装置项目”和“乙烯装置新增增压机及与新建

９

万吨

／

年丁二烯装置和公

用工程设施完善化项目”，上海赛科拟由各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增资

１５０

，

０８５

，

６１８

美元，其中本公司拟对上

海赛科的增资额为

３０

，

０１７

，

１２４

美元。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持有上海赛科

２０％

的股权之权益，中国石化持有上海赛科

３０％

的股权之权益。 本次交易系本公

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于本公告日期，中国石化直

接拥有上海赛科

３０％

股权之权益。 因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中国石化及上海赛科为本公司之关连人士，故

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章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截至本次交易， 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零。

３．

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中国石化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上市规则与香港上市规则，中国石化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中国石化直接持有上海赛科

３０％

的股权之权益，上海赛科即为中国石化的联系人。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上海

赛科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中国石化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傅成玉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８９６．６６

亿元

中国石化主要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输、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化肥及其它化

工生产与产品销售、储运；石油、天然气、石油产品、石油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和其它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业务；技术、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

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石化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

１

，

２４７

，

２７１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５１３

，

３７４

百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７８６

，

０４５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３

，

４９６

百万元。 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零

一三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石化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３１９

，

５３８

百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５５６

，

６２３

百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１３９

，

９２４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１

，

６００

百万元。

上海赛科的基本情况见下文。

４．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赛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南银河路

５５７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治卿

注册资本：

９０１

，

４４０

，

９６４

美元

上海赛科的经营范围：生产乙烯、聚乙烯、苯乙烯、聚苯乙烯、丙烯、丙烯腈、聚丙烯、丁二烯、芳烃及副产

品（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的范围从事经营活动），销售上述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及相

关的技术咨询，从事聚合物应用开发，并向供应商和加工商提供附属公用工程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海赛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４２９

，

０８４．２０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７２７

，

０２８．１７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７１５

，

７９５．４４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４

，

９０３．２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赛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３９９

，

６８６．０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７２６

，

０７２．２

万元，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１６３

，

９１１．４４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５５．９７

万元。

新建

２６

万吨

／

年丙烯腈装置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１９１

，

５５１

万元；乙烯装置新增增压机项目、新增丁二烯装

置项目和公用工程设施完善化改造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８７

，

６０８．２５

万元， 共计总投资人民币

２７９

，

１５９．２５

万

元，折合

４５０

，

２５６

，

８５５

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由股东方出资，其余由上海赛科通过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途径

解决。

由此，为实施“新建

２６

万吨

／

年丙烯腈装置项目”，上海赛科注册资本将由

９０１

，

４４０

，

９６４

美元增加到

１

，

００４

，

４２５

，

３７３

美元，新增注册资本

１０２

，

９８４

，

４０９

美元。 其中，中国石化以等值

３０

，

８９５

，

３２３

美元的人民币现

金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３０％

；上海石化以等值

２０

，

５９６

，

８８２

美元的人民币现金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２０％

。

为实施“乙烯装置新增增压机及与新建

９

万吨

／

年丁二烯装置和公用工程设施完善化项目”，上海赛科注

册资本将由

１

，

００４

，

４２５

，

３７３

美元增加到

１

，

０５１

，

５２６

，

５８２

美元，新增注册资本

４７

，

１０１

，

２０９

美元。 其中，中国

石化以等值

１４

，

１３０

，

３６２

美元的人民币现金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３０％

；上海石化以等值

９

，

４２０

，

２４２

美元

的人民币现金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２０％

。

上海赛科的股权结构及增资前后各股东的注册资本见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７０

，

４３２

，

５３０

美元

３０％ ３１５

，

４５８

，

２１５

美元

３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２８７

，

９５２

美元

２０％ ２１０

，

３０５

，

０７６

美元

２０％

ＢＰ

化工中国华东投资有限

公司

４５０

，

７２０

，

４８２

美元

５０％ ５２５

，

７６３

，

２９１

美元

５０％

合计

９０１

，

４４０

，

９６４

美元

１００％ １

，

０５１

，

５２６

，

５８２

美元

１００％

注：上海赛科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５．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海赛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石油化工合资公司之一。 上海赛科建有

９

套主要生产装置，具有世界级上

下游一体化的特点。

上海赛科目前拥有丙烯腈生产能力

２６

万吨

／

年，是国内丙烯腈主要的生产企业之一。丙烯腈主要用于腈

纶、

ＡＢＳ

树脂、丁腈橡胶、己二腈、丙烯酰胺、医药等生产，还可用于己内酰胺、多元醇聚合物的生产，其在合

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中国的丙烯腈还有一部分需要进口满足，通过新

建一套

２６

万吨

／

年的丙烯腈装置，有助于上海赛科进一步增强丙烯腈产品的竞争力。

上海赛科目前拥有丁二烯生产能力

９

万吨

／

年。 新建一套

９

万吨

／

年的丁二烯装置有助于上海赛科优化

现有的

Ｃ４

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本公司认为，通过实施上述项目有助于上海赛科的发展，能够进一步提高其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本公司

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

６．

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的影响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同时构成本公司于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的若干适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均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本公司只需遵守香港上市

规则第

１４Ａ

章的申报和公告规定，但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规定。 本公司将会按照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４５

条的有关要求，在下一次公布的本公司年度报告及账目中披露本次交易的有关详情。

７．

一般资料

本公司是高度综合一体化的石油化工企业，主要业务为把原油加工成为多种合成纤维、树脂和塑料、中

间石油化工产品及石油产品。

８．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议案。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董

事王治卿先生、吴海君先生、雷典武先生、项汉银先生（“关联董事”）因在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人（士）任

职，被视为在本次交易中拥有利益，因而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按规定回避表决。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概

无董事于本次交易中拥有重大权益。

董事会相信，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蔡廷基先生和张逸民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

（

１

）本次交易程序是严格依照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

行的；

（

２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有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３

）本次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条款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与合理的，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

４

）同意公司与其控股股东按所持参股子公司上海赛科的股权比例对上海赛科进行增资。

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应注意，本次交易的完成须待多项条件达成方可作实，因此可能进行或不进行。本公

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时应谨慎行事。

９．

备查文件

（

１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

（

２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蔡廷基先生和张逸民先生对本次交易的独立非执

行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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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召开，审议并批准本公司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同意本公司向销售

公司出售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 产权交易合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署。

●

销售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上市

规则与香港上市规则，销售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本次交易同时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

联交易及于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章之相关规定，由于有关本次交易的代

价适用之百分比率将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本次交易须遵守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之

规定。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华东销售公司”）签订《陈山库区资产

租赁合同》，向其出租本公司合法拥有的位于陈山库区的资产，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租

金合计最高为人民币

７

，

８２５．１２

万元

／

年（含税）。 前述租赁合同于产权交易合同签署时终止，截至该租赁合同

终止日，本公司已向华东销售公司收取租金为人民币

６

，

８９３．５９

万元。

●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能进一步盘活资产，实现资产增值，给本公司带来合理的资产转让收益，从而

增加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１．

定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在本公告中，下列词语应具有如下所述的含义：

「本公司」

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并于香港交易所主板、上海及纽约上市

「董事会」 指本公司的董事会

「中国石化」

指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香港交易所主板、纽约、伦敦及上海上市

「销售公司」 指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华东销售公司」 指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金地公司」 指上海金地石化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交易合同」

指本公司与销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订的关于本公司向销售公

司出售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所属陈山油库资产重组项目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

指本公司根据产权交易合同向销售公司出售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

负债

「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

债」

指本公司合法拥有且按产权交易合同向销售公司出售的资产及对应负

债。 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告“关联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及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之部分

「关联人（士）」 具有上海上市规则和

／

或香港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控股股东」 具有上海上市规则和

／

或香港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上海上市规则」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上市规则」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香港交易所」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2．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销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上海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本公司向销售

公司出售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５９４

，

１４７

，

４９８．７３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销售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与香港上市规则，销售公司是

本公司的关联人（士），本次交易同时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及于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

交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与华东销售公司签订《陈山库区资产租赁合同》，同意向其出租本公司合法拥有

的位于陈山库区的资产，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租金合计最高为人民币

７

，

８２５．１２

万元

／

年（含税）。前述租赁合同于产权交易合同签署时终止，截至该租赁合同终止日，本公司已向华东销售公司收

取租金为人民币

６

，

８９３．５９

万元。

3．

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销售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与香港上市规则，销售公司是

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销售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北京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 张海潮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

销售公司主要从事汽油、航空煤油、柴油、液化天然气、天然气的批发。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９

，

５９０．９８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１６．７４

亿元。

4．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销售公司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

（

１

）交易标的：本公司所持有的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并出

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７９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５９４

，

１４７

，

４９８．７３

元。

（

２

）交易价格：人民币

５９４

，

１４７

，

４９８．７３

元。

（

３

） 支付期限： 销售公司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价款人民币

５９４

，

１４７

，

４９８．７３

元一次性支付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

４

）职工安置：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按照“人随资产走”和“职工自愿”的原则进行安置。选择“人随资产

走”的职工，人事关系划转销售公司，并相应变更劳动合同主体；不选择“人随资产走”的职工，由本公司负责

妥善安置。

（

５

）债权、债务的承继：销售公司受让交易标的后，产权交易标的资产重组形成的相关债权、债务由销售

公司继续享有和承担。

（

６

）产权交接事项：本次交易基准日（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双方应当共同配合，在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相关交易凭证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赴现场，根据本公司重组资产交接清单（与资产评估报告

一致），以现场实物现状完成转让与交付，按实际数量，调整结算。销售公司未在此期限内签署《资产、负债交

接书》，每逾期一日应按进场交易价款的

０．１‰

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 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

批的，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重组资产中债权、债务根据交接时点按实结算。

（

７

）违约责任：销售公司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０．５‰

向本公司支付违

约金，逾期超过十日的，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销售公司赔偿损失。 本公司若逾期不配合销售公司完

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

０．５‰

向销售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十日的，

销售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本公司赔偿损失。

（

８

）争议解决：产权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

可以协商解决，也可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调解，或依法向交易标的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销售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１５．６５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３０２．４１

亿元。 销售公

司近三年资产总额平均为人民币

５２０．５３

亿元，资产负债率平均为

５１％

。 基于前述，本公司董事会判断销售

公司具备本次交易相应的履约能力。

5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公司按产权交易合同向销售公司出售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及对应负债。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资产为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等，实物资产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陈山厂区和长桥

水厂内。 其中：

（

１

）房屋建筑物主要为消防泵房、原油泵房、配电间、宿舍、消防站等，分别建成于

７０

年代后期至

２００２

年，面积共计

１９

，

３１４．５２ｍ２

，为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 构筑物主要包括

７＃

、

８＃

、

９＃

和工作船码头、

７＃８＃

泊位共

用引桥、

９＃１０＃

泊位共用引桥、

９＃

泊位钢引桥、一条油管隧道、一条消防隧道等，

２００８

年对库区及码头进行了

消防改造，

２００９

年对

７＃

、

８＃

泊位进行扩能改造并投入使用。管道沟槽包含长度

４０

公里的排水沟、消防水、生

活水管道等。

（

２

）机器设备主要包含

１＃～９＃

原油储罐，容积共

４６

万立方米，

１２．８７

公里输油管道，

７

台输油臂，

２

套激

光靠泊仪，

３

个登船梯，

６

个消防炮塔等；车辆包括四辆消防车；电子设备主要有电脑、打印机及空调等办公

设备。

（

３

）无形资产为三宗土地使用权，码头一期土地、码头二期（

１０

万立方米油罐）土地和水厂土地，分别取

得证号为“平湖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２１－１０４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２１－３９

号”和“平湖国用（

１９９９

）字第

２１－５３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面积分别为

３９１

，

７７２．８０ｍ２

（根据平湖市大地测绘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测绘报告》

及本次交易双方的相关会议纪要， 本次交易涉及转让面积为

３５１

，

４０６．１０ｍ２

）、

４３

，

３３３．００ｍ２

和

３

，

９５７．２０ｍ２

。

码头一期土地证证载权利人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码头二期（

１０

万立方米油罐）土地和

水厂土地证证载权利人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出让工业用地。

（

４

）预付账款人民币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

元。

（

５

）其他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１６７

，

５５５

元。

以上资产未设定抵押、质押及其他产权负担，亦不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

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账面净值人民币

１５

，

２６１．６９

万元（已经审计）。根据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７９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５９４

，

１４７

，

４９８．７３

元。

本次交易对价是根据一家独立于本公司与中国石化的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对交易标的的评估值，及通过交易双方公平友好协商后确定的。

于资产评估日，在本次交易中所涉及的预付账款人民币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

元为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支付给

四川森田消防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消防车预付款，其他应收账款人民币

１６７

，

５５５

元包括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分别为华东销售公司代收代缴的港务费人民币

２５

，

５８９

元和为金地公司代收代缴的港务费人民币

１４１

，

９６６

元。

于本次交易完成时，本公司预期实现税前利润约人民币

４４

，

０２３

万元（即约港币

５６

，

０１９

万元）的收益。

本公司预期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全数作为本公司一般营运资金用途。

6．

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

１

）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按照“人随资产走”和“职工自愿”的原则进行安置。 选择“人随资产走”的职

工，人事关系划转销售公司，并相应变更劳动合同主体；不选择“人随资产走”的职工，由本公司负责妥善安

置。

（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东销售公司不再向本公司承租陈山库区的资产，有助于减少本公司的持续关联

交易。

7．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陈山油库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投入使用，原主要为本公司提供低硫原油、为金地公司提供

Ｃ３

、

Ｃ４

等原料

的存储中转功能。 由于陈山油库码头吃水浅、吨位小，无法停靠大型油轮（

ＶＬＣＣ

），以前采用大船转小船短驳

的多程接力输送。 随着中国石化大榭岛大型深水原油码头和甬沪宁原油输送管线的建成投用，本公司采购

的原油越来越多地通过甬沪宁管线输送，以此降低原油的输送成本及途耗。此外，随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本公司

炼油改造项目竣工投产，本公司原油加工能力和加工深度得以提升，原油加工向重质化和劣质化迈进了一

步，基本可以不再使用低硫原油，陈山油库的低硫原油储存功能进一步弱化，为盘活资产，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将陈山油库除金地公司使用的

１０＃

码头外的储存设施出租给华东销售公司。 另外，考虑到本公司成品

油的生产能力在炼油改造项目投产后比原来扩大

９０％

以上，每年可增加约

４６０

多万吨成品油，成品油中转

和向江浙市场拓展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销售公司为本公司成品油的分销商，将陈山油库部分资产出售给

销售公司，可以发挥其在本公司成品油出厂中转和通过浙苏管道向江浙市场拓展方面的作用。

通过本次交易，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大榭岛大型深水原油码头和甬沪宁管线对本公司降低原油输送成本

及途耗的经济贡献，为本公司成品油出厂中转及向江浙市场拓展提供保障。同时，通过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

步盘活资产，实现资产增值，给本公司带来合理的资产转让收益，从而增加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8．

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的影响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同时构成本公司于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的若干适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均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本公司只需遵守香港上市

规则第

１４Ａ

章的申报和公告规定，但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规定。 本公司将会按照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４５

条的有关要求，在下一次公布的本公司年度报告及账目中披露出售的有关详情。

9．

一般资料

本公司是高度综合一体化的石油化工企业，主要业务为把原油加工成为多种合成纤维、树脂和塑料、中

间石油化工产品及石油产品。

１0．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议案。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

董事雷典武先生、项汉银先生（“关联董事”）因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职，被视为在本次交易中拥有利益，因而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按规定回避表决。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概无董事于产权交易合同和本次交易中拥

有重大权益。

董事会相信，产权交易合同及其项下的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合股东整体利

益。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蔡廷基先生和张逸民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

（

1

）本次交易程序是严格依照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

行的；

（

2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有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3

）本次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条款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与合理的，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

4

）同意本公司与销售公司签订《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陈山油库资产重组项目产

权交易合同》。

11．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销售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与华东销售公司签订《陈山库区资产租赁合同》，向其出租本公司合法拥有的位

于陈山库区的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九个储罐及附属设施；三座码头泊位及附属设施；供配电

设施；供水设施；雨污水系统；消防安全设施；办公通讯设备；土地使用权及海域使用权。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租金合计最高为人民币

７

，

８２５．１２

万元

／

年（含税）。 前述租赁合同于产权交易合同签署

时终止，截至租赁合同终止日，本公司已向华东销售公司收取租金为人民币

６

，

８９３．５９

万元。

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应注意，本次交易的完成须待合约内之交易约定达成方可作实。 本公司股东和潜在

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时应谨慎行事。

12．

备查文件

（

1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

（

2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蔡廷基先生和张逸民先生对本次交易的独立非执

行董事意见书；

（

3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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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十一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９３６６ １７５５９ －４６．６６ １０９１２１ １２１５７０ －１０．２４

ＭＰＶ ７１０２ ４５４４ ５６．２９ ５０３１３ ４９５６９ １．５０

ＳＵＶ ２７０４ ７９９ ２３８．４２ ３１６４３ ７８３８ ３０３．７１

卡车

２０２４８ １６５７０ ２２．２０ ２４３５４０ １９９０１２ ２２．３７

底盘

２５０６ ２４６１ １．８３ ２５７７３ ２２９５２ １２．２９

多功能商用车

４２６ ２６８ ５８．９６ ４８０８ ２８００ ７１．７１

合计

４２３５２ ４２２０１ ０．３６ ４６５１９８ ４０３７４１ １５．２２

发动机

２２６５５ ２４０９２ －５．９６ ２４１１７２ １９６９３４ ２２．４６

销量

轿车

８２３９ １７４０５ －５２．６６ １０７２５８ １２１７６３ －１１．９１

ＭＰＶ ５６９８ ４３５０ ３０．９９ ４８７１１ ４９８３２ －２．２５

ＳＵＶ ２７４０ ９２８ １９５．２６ ３１３４２ ８２２５ ２８１．０６

卡车

２００２９ １６８２５ １９．０４ ２４３１７３ ２０４３３０ １９．０１

底盘

２５５０ ２５０７ １．７２ ２６１０３ ２４１７９ ７．９６

多功能商用车

４３３ ２５８ ６７．８３ ４６９３ ２６８３ ７４．９２

合计

３９６８９ ４２２７３ －６．１１ ４６１２８０ ４１１０１２ １２．２３

其中出口

３７３７ ３２２９ １５．７３ ５５１９９ ５０６４０ ９．００

发动机（自配）

２１１５９ ２３８６４ －１１．３４ ２３８４９１ １９４６５２ ２２．５２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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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湖南长沙国家生物医药园（

３１９

国道旁）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正军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９

人， 代表股份数合计

１２２

，

３４３

，

５５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０７ ％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因本次会议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表决权股份数为

２

，

２６５

，

２００

股，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购买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工业房地产作为修复药剂生产厂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

，

２６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李荣、黄靖珂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５日

关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

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

见。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

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３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

案内容、股权登记办法等事项。

２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刘正军主持会议。 经查

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１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所持股份总

数

１２２

，

３４３

，

５５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０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１．０７％

。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

／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事、监事、董

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

／

列席会议资格。

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２

、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两名股

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及表决。涉

及到关联交易议案的，关联股东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律

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具体如下：

（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工业房地产作为修复药剂生产厂房的议案》；

关联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

，

２６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负 责 人：李 荣

经办律师：李 荣

黄靖珂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2013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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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3－129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

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

跃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为武夷交运向平安银行厦门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为武夷交运向平安银

行厦门分行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凯通客运为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伍仟万元整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申请期限为一年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

仟万元整， 并由全资子公司龙岩市凯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其龙岩客运中心站房地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

押担保；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该笔贷款及抵押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仟陆佰万元整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申请期限为一年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仟陆佰万

元整，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该笔贷款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82�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3－130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为武夷交运向平安银行厦门分行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武夷交运向平安银行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叁仟万元整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武夷交运

"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下称

"

平安银行厦门分行

"

）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1

月

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武夷交运向平安银行厦门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124

）。

现因公司融资安排变动，同时为合理安排担保额度，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公司为武夷交运向平安银行厦门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撤销为武夷交运上述银行授信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武夷交运也不再向平安

银行厦门分行申请该笔

3000

万元的授信。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82�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3－131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因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

岩新罗支行（下称

"

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

"

）申请办理期限为一年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

整。

2013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凯通客运为公司向

中国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伍仟万元整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农业银行龙

岩新罗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伍仟万元整，并由全资子公司龙岩市凯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下称

"

凯

通客运

"

）为公司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2

、担保的基本情况：

担保人：龙岩市凯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

担保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抵押标的：证号为

"

龙国用（

2011

）第

200177

号

"

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上房产（房产证号：龙房权证字第

200910045-20091052

号）。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凯通客运为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形，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抵押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抵押标的为凯通客运名下位于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石埠村、西陂镇石桥村的土地及其上房产。

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

龙国用（

2011

）第

200177

号

"

，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18797.40

平方米，土地类型

为出让；房产证号为

"

龙房权证字第

200910045-20091052

号

"

，房产用途为店面、办公、厂房、仓库、车库、其

他，房 产 建 筑 面 积为

21218.15

平方米，依据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

厦均和

2012

龙

2066

（房）号

"

认定，

上述房地产抵押价值为人民币

8732.18

万元整。

上述抵押标的目前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其他抵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凯通客运拟与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2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3

、抵押标的：如上所述；

4

、担保的范围：本金及基于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约定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担保合同具体内容以凯通客运与农业银行龙岩新罗支行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全资子公司凯通客运以其所属土地及其上房产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有利于公司补充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1200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94%

。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29600

万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

保

17000

万元、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

4600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28.87%

。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743� � �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3-036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十四次董事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如下事项：

根据公司

2013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3

年投资计划， 公司

2013

年房地产开发直接投资总额

75

亿元。 同时授权董事会：

1

、在不超出年度投资计划总额的前提下，授权管理

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各项目之间的投资。

2

、授权董事会视公司

2013

年度资金情况及项目拓展需要，

在不超过年度投资计划

20%

的范围内增加总投资。

现根据公司

2013

年度资金情况及项目拓展实际需要， 决定调整公司

2013

年度房地产开发直接投资

总额至

90

亿元。 在不超出该年度投资计划总额的前提下，授权管理层根据需要安排各项目的投资额。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3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长安集团

"

）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18,000,000

股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由于受到公司

2012

年度、

2013

年度权益分派的影响，以上质押股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

日累计为

61,200,000

股（详见

2011

年

11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由于长安集团持有的公

司股份

270,300,000

股已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其持有的股份由有限售流通股变更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详见

2013

年

9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2013

年

12

月

5

日公司接到长安集团的函告，长安集团质押给质权人的本公司股票

61,2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10.00%

）已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长安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7%

，其中累

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71,5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4%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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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

"

华天转债

"

）

4,610,000

张，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天

微电子

"

）共计配售

1,595,016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4.60%

。

2013

年

8

月

30

日至

2013

年

9

月

3

日期间， 华天微电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

的华天转债

902,510

张，占华天转债总量的

19.58%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刊登于《证券时报》的

2013-044

号公告。

2013

年

12

月

4

日，公司接华天微电子通知，

2013

年

9

月

9

日至

2013

年

12

月

4

日期间，华天微电子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华天转债

510,926

张，占华天转债总量的

11.08%

。

华天微电子现仍持有华天转债

181,580

张，占华天转债总量的

3.94%

。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